
华泰财险附加抗辩费用修正条款 

（注册号：C00015430922026013055923）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单第五条修改如下： 

对于因保险责任第一部分项下支付赔偿的责任所产生的抗辩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

定承担赔偿责任，但应遵守下述规定：  

（1）当责任限额用尽后，保险人不再有义务支付抗辩费用，也不再有义务为索赔或诉讼进行抗

辩； 

（2）在第三条规定的保险责任项下，如果处理索赔所需要支付的金额超出了责任限额，则保险

人按照其根据本保险合同应向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与前述需要支付的金额之间的比例支付抗辩

费用； 

（3）如果索赔是在美国、加拿大或其相应的受保护国和领地的法院或其他合法成立的组织针对

被保险人提出的，则保险人为任何一个事故或行为所支付的包括抗辩费用在内的总金额均不超过保

险明细表“第 1 部分-产品、服务和临床试验责任”的“产品和服务责任”中列明的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与

抗辩费用修正条款明细表列明的针对美国、加拿大或其相应的受保护国和领地内发生的抗辩费用每

次事故责任限额的总和；且保险人在本保险期间为全部事故或行为所支付的包含抗辩费用在内的总

金额累计不超过保险明细表“第 1 部分-产品、服务和临床试验责任”的“产品和服务责任”中列明的累

计责任限额与抗辩费用修正条款明细表列明的针对美国、加拿大或其相应的受保护国和领地内发生

的抗辩费用累计责任限额的总和。 

发生本附加条款第（3）款所涉抗辩费用时优先消耗抗辩费用修正条款明细表列明的针对美国、

加拿大或其相应的受保护国和领地内发生的抗辩费用每次事故及累计责任限额，待前述限额消耗殆

尽后，则继续适用保险明细表列明的每次事故及累计责任限额，但此时本款所涉抗辩费用与保险合

同下其他适用保险明细表列明的责任限额的承保风险共享此保险明细表列明的责任限额。 

 

其余条款与条件维持不变。 

 

抗辩费用修正条款明细表 

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累计责任限额： 

 

 


